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班課程架構（佛學組）
九十三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
	一、本所學生畢業時需修滿至少      36     學分

包括      (一)專業必修至少    12     學分   
(二)專業選修至少    20     學分 
(三)論文             4     學分

	二、各類科目包括：
	  一
	  二
	  三
	  四

	專業必修科目共 12  學分（最少）
	上
	下
	上
	下
	上
	下
	上
	下

	（1）宗教學方法論：五門至少選二門

	     1.宗教哲學
	2
	
	
	
	
	
	
	

	     2.宗教社會學
	2
	
	
	
	
	
	
	

	     3.宗教史學
	
	2
	
	
	
	
	
	

	     4.宗教心理學
	
	2
	
	
	
	
	
	

	     5.宗教人類學
	
	2
	
	
	
	
	
	

	（2）世界宗教各論：西方宗教需選一門

	     1.猶太教通論
	2
	
	
	
	
	
	
	

	     2.基督教通論
	
	2
	
	
	
	
	
	

	     3.伊斯蘭教通論
	
	2
	
	
	
	
	
	

	（3）外文名著選讀：任選一門

	     宗教學暨佛學日文名著選讀
	1
	1
	
	
	
	
	
	

	     宗教學暨佛學英文名著選讀
	1
	1
	
	
	
	
	
	

	（4）佛典語文：1.必修，2-4三門選一門

	     1.梵文
	1
	1
	
	
	
	
	
	

	     2.藏文
	1
	1
	
	
	
	
	
	

	     3.巴利文
	1
	1
	
	
	
	
	
	

	     4.佛典漢語
	1
	1
	
	
	
	
	
	

	（5）佛學基本問題討論

（宗教所佛學組列為選修；佛學中心列為必修）
	3
	
	
	
	
	
	
	

	（二）專業選修      最少20 學分

1.本所開設或與他所合開之選修課程。 2.外所或比較宗教學組課程最多九學分。


備註：1.一般生前三學期每學期至少修習7學分，至多修習12學分（包含外所與比較宗教組學分），在職生每學期至多修習9學分（包含外所與比較宗教組學分）。修習外所學分需經所長及開課老師同意方得選修。

2.曾於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進修，考上本所者最多可抵免9學分；佛光山建教合

作進修者，至多可抵免12學分。（以上須經所長認可）

3.入學時曾辦理抵免學分者，每學期累計修習學分數離畢業學分數（不含畢業論

文）若在7學分以下，可不受每學期需修習7-12學分之限制，但最少仍需修

習一門課。

4.未盡之處，依「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學分抵免辦法」及本校學則規定辦理。

